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教发〔2021〕47号

关于印发《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
及处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为保证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稳定教学秩序，学校对《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2021年9月9日    
附件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
为保证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稳定教学秩序，树立良好的教风，减少并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教学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文所称的教学事故是指教师（含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教学管理人员以及教学服务人员由于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对教学秩序、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

（二）学校各级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和教学单位应加强对其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教学管理文件的学习，自觉遵守学校各项教育教学规章制度，树立敬业意识，严格履行岗位职责，以预防为主，杜绝教学事故的发生。

二、教学事故的界定

（一）教学事故的类别与级别

依据教学运行管理的不同环节，教学事故分教学、考试及成绩管理、教学管理、教学保障等四大类。根据事故的性质及对教学工作的影响程度，由轻到重分为：轻微教学事故（四级）、一般教学事故（三级）、较大教学事故（二级）、重大教学事故（一级）。

（二）教学事故的认定标准

教学事故的分类及级别认定标准见《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标准》（见附件1）。造成教学事故的情况未列入“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标准”的，视其情节和行为参照类似情况认定。

三、教学事故的认定程序

（一）由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认定全校各级教学事故。

（二）教学事故一经查出、被报告或举报，由教务处进行初步核实，并于5个工作日内通知发生教学事故单位进行自查。

各相关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已发生的教学事故进行查实，组织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审核表》（见附件2），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事故责任人撰写的情况说明，并依据本办法对教学事故提出初步认定和处理意见，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并于5个工作日内报送教务处。

报送材料事实不清或关键证据材料缺乏的，教务处可要求发生教学事故单位进行补充调查。发生教学事故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补充调查结果报送教务处。

教学事故责任人或发生教学事故单位故意拖延或拒不填报《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审核表》（见附件2）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有权根据掌握的材料直接做出认定和处理。

（三）教务处根据教学事故发生单位报送的《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审核表》（见附件2）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认定意见，轻微教学事故由所在二级学院认定；一般教学事故和较大事故，直接由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认定；属重大教学事故的，经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初步认定后，需提交校长办公会审核。事故处理有争议的，必要时可举行陈述答辩会。

（四）各级教学事故经学校认定后，由教务处负责制订《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见附件3）通知事故责任人。

四、教学事故的申诉

（一）为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学校设立教职工申诉处理机构行使受理教学事故申诉、复议职能。

（二）对教学事故认定结果有异议的教学事故责任人，可在接到《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见附件3）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教职工申诉处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诉，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申诉登记表》（见附件4）交教务处，由教务处转交教职工申诉处理机构，教职工申诉处理机构在接到申诉登记表后的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并写出复议意见。

（三）事故责任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诉的，该认定与处理决定自事故责任人收到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起5个工作日生效。当事人申请申诉的，学校教职工申诉处理机构的复议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五、教学事故的处理

（一）因个人原因造成的教学事故，追究当事人的个人责任；属集体工作失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教学事故，除追究当事人责任外，还追究事故所在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二）凡出现教学事故者，分别做以下处理：

1.轻微教学事故的处理

（1）事故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并上交教务处。

（2）采取适当形式在适当范围内给予批评。

2.一般教学事故的处理

（1）事故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并上交教务处。

（2）给予通报批评（部门内）。

（3）取消当年参加学校任何评优、评先进资格。

（4）在当月工资或课酬中扣发200元。

3.较大教学事故的处理

（1）事故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并上交教务处。

（2）给予通报批评（部门内）。

（3）取消当年参加学校任何评优、评先进资格。

（4）在当月工资或课酬中扣发500元。

4.重大教学事故的处理

（1）事故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并上交教务处。

（2）学校通报批评。

（3）取消当年参加学校任何评优、评先进资格，不得晋升高一级职称。
（4）在当月工资或课酬中扣发1000元，年度考核评为不合格。

（5）情节严重者调离教学工作岗位或者解聘。

（三）一学期内发生两次四级教学事故者，按一次三级教学事故处理；发生两次三级教学事故者，按一次二级教学事故处理；发生两次二级教学事故者，按一次一级教学事故处理。

（四）部门一学期内累计发生三次及以上三级教学事故者，给予其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

（五）凡发生教学事故不按规定上报者，一经查出，将按情节给予知情人和责任单位负责人相应处分。

（六）造成经济损失的教学事故，事故责任人必须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七）外聘教师出现教学事故的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

六、附则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标准

2.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审核表

3.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

4.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学事故申诉登记表


